
博山区第六中学招生 

计划、范围、对象 
一、 招生计划： 

    600人 

二、 招生范围： 

东界：城东街道东界； 

南界：城东街道南界； 

西界：白塔镇（不含）-张博路南行-张博路与白虎

山东路交叉路口（西行）-白虎山东路-白虎山路与白虎

山东路交叉路口（南行）-白虎山路-白虎山路与金晶路

交叉路口（西行）-金晶路-金晶路与双山东路交叉路口

（南行）-双山东路-双山东路与新坦前街交叉路口（东

行）-新坦前街-新坦前街与西冶街交叉路口（南行）-西

冶街-福门桥-新建一路-中心路与新建一路交叉路口（东

行）- 中心路-中心路与峨眉山路交叉路口（南行）-峨

眉山路-峨眉山公园一线； 

北界：白塔镇南界； 

上述四界闭合区域外，赵庄村、掩的村；山城一

品、益杰龙凤缘小区就近划入本校。 

三、招生对象： 

   符合博山区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且在招生范围内的所有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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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第六中学生 

学 籍 管 理 规 定 

学生学籍管理是学校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稳定

学校教学秩序，实现学生有序流动，有效控制辍学的必要

措施。为了维护我校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山东省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我校学生学籍

管理规定： 

一、 入学管理 

每届新初一招生必须按照区教体局当年招生政策、计

划招生、招生范围、招生对象要求进行招生。录取的新生

一律凭入学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

续。凡不符合条件的，一经查出，立刻汇报区教体局，按

照上级规定处理。 

1、新生入学，采取入学通知书，并将入学通知书上报

至区教体局基教科，由基教科发给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的

手里，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应在规定时间内送子女或其被

监护人到我校办理入学手续。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

到的，学生或其父母、其他法定监护人须提前向学校提出

延缓入学书面申请，经学校和区教体局审核同意后，办理

延缓入学手续。 



2、新生入学后，学校学籍管理员和级部专职负责报道

人员将学生相关信息录入电脑，按照上级要求时间到区教

体局基教科核实注册学籍。 

3、新生注册学籍后，学校打印学生学籍科和新生花名

册，一份学校存档，一份上交区教体局。 

4、初一学生学籍和相关学籍信息与其他级部学生一

样，由学校学籍管理员负责管理。 

5、学生的学籍档案的要如实反映学生真实就读情况。

学籍档案学校专用学籍档案柜存档。 

二、学生档案管理  

1 、学校学生建立学籍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电子档

案管理使用全省统一的学籍管理系统，纸质档案由学校管

理。 

2 、学生档案材料包括：  

（ 1 ）学生花名册；  

（ 2 ）学生学籍卡；  

（ 3）学籍变更材料。  

3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定期进行学籍变更和检查。 

三、转学 

因家庭住址变化、户口迁移、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工作调动等因素确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父母、其他

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主管



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可办理学籍异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在本学区内不准转学。毕业年级学生一般不准转学。 

1 、转入  

凡符合“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要求和区教体局相关

文件精神，允许转入我校就读的学生必须按以下程序经审

查合格方可入学。  

（1）持相关材料到校进行审核，并上报教体局基教科

审核批准后，家长填写填写转入申请。  

（2）由学籍管理员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网上手续； 

（3）办理学籍，登记在册，到区教体局基教科进行变

更手续。 

（4）手续不全或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不予接收。 

2 、转出  

（1）凡有转出学生必须先由家长写转学申请，然后由

学生本人、家长、班主任、校长签字批准方可办理转学手

续。 

（2）由学生转入学校提交申请，学籍管理员按照规定

进行变更。 

（3）办理学籍，登记在册，到区教体局基教科进行变

更手续。 

四、休学、复学管理 

学生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坚持正常学习的，可



由学生本人或其父母、其他监护人持县级（含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证明、病历、相关医疗费用单据或其他有效证

明，经学校审核同意，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后办理休

学手续。 

休学期限为一年。学生休学期间保留学籍。休学期满仍

不能复学者，应当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或其他有效

证明，续办休学手续。学生休学期满应及时办理复学手

续。未申请复学的，学校应通知学生或其父母、其他监护

人办理复学手续。 

五、留级管理 

学生在每一学段内升级采取直升式，不允许留级。 

“五四学制”小学毕业学生可升入“六三学制”小学

的六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六三学制”小学毕业学生可升

入“五四学制”初中一年级或二年级。 

六、毕业管理 

 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颁发给义务教育毕业证书；

义务教育证书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学校统一发放。

证书规格由省教育厅制定。毕业证遗失或者损坏的，经本

人申请，由毕业学校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实后出具相应

的学历证明。 



七、附则 

学籍管理人员和班主任及其他相关教师要对学生学籍

信息严格管理使用，不得随意拷贝或向社会泄露。凡泄露

学生信息的，视情节对责任人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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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第六中学评优奖励办法 

　　 为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培养学生争优创先意识，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现对我校学生

评优工作规定如下： 

　　一、奖项设置： 

　　1.三好学生（20%）。 

　　2.优秀团员或文明学生每班 2名。 

　　3.优秀班干部每班 1人。 

　　4.进步生每班 2人。  

　　二、评选办法： 

　　1.评选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2.各班级评选结束后，填写附表一，上报级部，由级

部进行确定。确定结果后，以级部为单位报政教处审核。 

　　3.评审结束后，到政教处领取奖状，由各级部组织统

一填写奖状，按学校布置及时发给学生。 

4.各级部将各类评选结果（包括纸质及电子版，结果

将在宣传栏公示）按规定要求报政教处。 



三、评选条件： 

　　（一）三好学生评选条件 

　　思想品德好： 

　　1.具有“五爱”的思想感情，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认

真完成集体交给的任务，诚实认真，尊敬师长，团结同

学，关心他人。 

　　2.自觉遵守学校纪律和公共秩序，无违纪现象发生。 

　　3.有良好行为习惯，不做影响他人或影响集体的事

情。 

　　4.有良好的劳动习惯，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勤俭节

约，爱惜劳动成果。 

　　5.在校内外有突出表现，受到表彰。 

　　学习好： 

　　1.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努力，积极进取。 

　　2.学习方法正确，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乐于思考。 

　　3.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专心，发言积极。 

　　4.积极参加校内外文化、科技活动。 

　　5.学习成绩优良，各科学年总成绩都在良好以上。 

　　身体好： 

　　1.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有旷操现象，经常请假不参加

集体上操者不能参评。 

　　2.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讲究卫生。 



　　3.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4.体育课成绩在良好以上。 

　　（二）优秀班干部评选条件 

　　1.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具备三好学生的基本条件。 

　　2.积极参与学校集体活动，配合学校和老师主动开展

管理工作；热心为同学和他人服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3.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班级中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堪称同学的表率，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 

　　4.学习成绩优良，各科学年总成绩都在良好以上。 

　　（三）优秀团员评选条件 

　　1.具备三好学生的基本条件。 

2.遵守团的章程，履行团员义务，执行团的决议，在

各项政治活动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 

    3.关心时事政治，组织观念较强，按时缴纳团费。积

极参加团的活动，较好的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 

（四）文明学生评选条件 

1.诚实守信，礼貌待人。 

2.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3.关心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且取得优异成

绩。 

4.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班级中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堪称同学的表率，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 



（五）进步生评选条件 

1.学习习惯、行为习惯较以前有明显进步。 

2.关心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3.平时表现得到学生和老师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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